
臺北市政府 91.08.02. 府訴字第０九一一０二二０五０一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右訴願人等因申請免徵使用牌照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一年二月四日北市稽財丁

字第０九一九０二五三九００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九十日內另為處分。

　　　　事　　實

　　緣訴願人○○○就其所有自用小客車（車號：xx－xxxx），檢附汽車行車執照、訴願人

○○○殘障手冊及戶口名簿等影本資料，於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免徵使

用牌照稅。案經原處分機關以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並領有駕駛執照者，車輛必須為其所有，始

有免稅規定之適用，核認系爭車輛與使用牌照稅法第七條第一項第八款規定不合，乃以九十

一年二月四日北市稽財丁字第０九一九０二五三九００號函復訴願人○○○否准所請。訴願

人等不服，於九十一年二月二十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三月五日補正訴願程式，並據原處分機

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本件訴願人等係因身心障礙者適用免徵使用牌照稅之特別規定提起訴願，訴願人○○

　　○雖非原處分機關九十一年二月四日北市稽財丁字第０九一九０二五三九００號函之受

　　文者，惟其已釋明係身心障礙者與系爭車輛所有人具有母子之親屬關係，及共同居住之

　　事實，並檢具殘障手冊及駕駛執照等影本供核，是其應具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合先敘

　　明。

二、按使用牌照稅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使用公共水陸道路之交通工具，無論公用、私用

　　或軍用，除依照其他有關法律，領用證照，並繳納規費外，交通工具所有人或使用人應

　　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請領使用牌照，繳納使用牌照稅。」第七條第一項第八款及第二

　　項規定：「左列交通工具，免徵使用牌照稅......八、專供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並領有

　　駕駛執照者使用之交通工具，每人以一輛為限。但因身心障礙情況，致無駕駛執照者，

　　每戶以一輛為限。」「前項各款免徵使用牌照稅之交通工具，應於使用前辦理免徵使用

　　牌照稅手續，非經交通管理機關核准，不得轉讓、改裝、改設或變更使用性質。」

　　財政部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臺財稅第八八一八九六五九一號函釋：「主旨：檢送本部

　　八十八年元月八日『研商使用牌照稅法第七條、第十條及第二十八條等三條文修正後相



　　關事宜』會議紀錄乙份......五、結論：（一）身心障礙者使用之交通工具免徵使用牌

　　照稅，須檢附下列證件，向車籍所在地稽徵機關申請：１適用使用牌照稅法第七條第一

　　項第九款（現行條文為同條項第八款）前段規定者，須檢附身心障礙手冊、駕駛執照及

　　交通工具所有人為身心障礙者之行車執照。２適用使用牌照稅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九款（

　　現行條文為同條項第八款）但書規定者，須檢附身心障礙手冊、行車執照、戶口名簿、

　　及公路監理單位出具之因身心障礙情況致無法取得駕駛執照證明外，尚須車輛所有人與

　　身心障礙者有親屬關係，且為同一戶口名簿之成員。（二）因身心障礙情況致無法取得

　　駕駛執照證明之申請，由公路監理單位受理。請公路監理單位參照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六十條、第六十二條及交通部頒『殘障者報考汽、機車駕駛執照處理要點』等相關規定

　　，據以核發上開證明。......」

三、本件訴願理由略謂：

（一）訴願人○○○之○○○○，出生於十一年○○月○○日，考取普通自用小客車駕駛執

　　　照之日期為六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二）訴願人○○○於七十三年八月十三日因事故，為保命不得不將左手手掌截肢，經認定

　　　為中度肢障。又因年邁已八十有餘，行動遲緩，並罹患嚴重類風濕型關節炎，經○○

　　　等醫院診斷結果，需開刀更換人工關節，才有可能改善行走的困難，○○○因年歲太

　　　大，難以承受重大手術而不願開刀，行動非常不方便，長年需使用訴願人之車輛進出

　　　。

（三）○○○沒有能力購買車輛，亦不可能自行駕駛任何車輛，倘若因取得駕駛執照在先，

　　　受傷導致肢障在後，而無法享受市政府照顧殘障者美意，願意放棄有名無實的駕駛執

　　　照。

四、卷查訴願人○○○為系爭自用小客車（車號：xx－xxxx）之所有人，其母即訴願人○○

　　○雖持有殘障手冊並領有駕駛執照，惟並非系爭車輛之所有人，此有卷附汽車行車執照

　　、汽車車籍及汽車使用牌照稅等電腦查詢畫面影本可稽。原處分機關以系爭車輛並非訴

　　願人○○○所有，核認與使用牌照稅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不合，並無免徵使用牌照稅規

　　定之適用，尚非無據。

五、惟查依訴願人等檢附之戶口名簿、○○○之殘障手冊及駕駛執照等影本，訴願人○○○

　　領有駕駛執照之發照日期為六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度殘障之鑑定日期為七十三年八

　　月十三日；是訴願人○○○係先領有駕駛執照，其後因事故經鑑定為中度殘障而持有殘

　　障手冊。按前揭使用牌照稅法第七條第一項第八款規定，專供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並領

　　有駕駛執照者使用之交通工具，每人以一輛為限；同條項款但書復規定，因身心障礙情

　　況，致無駕駛執照者，每戶以一輛為限，得免徵使用牌照稅；又前揭財政部八十八年一

　　月二十一日臺財稅第八八一八九六五九一號函釋，就使用牌照稅法第七條第一項第八款



　　但書規定之適用，雖訂有「須檢附身心障礙手冊、行車執照、戶口名簿、及公路監理單

　　位出具之因身心障礙情況致無法取得駕駛執照證明外，尚須車輛所有人與身心障礙者有

　　親屬關係，且為同一戶口名簿之成員」之適用要件，惟並未兼顧「領有駕駛執照後，因

　　事故造成身心障礙致無法駕駛車輛」之情形，則上開情形在適用上仍有疑義。本件訴願

　　人○○○雖於領有駕駛執照後，因事故造成身心障礙致無法自行駕駛車輛，此與前揭使

　　用牌照稅法第七條第一項第八款但書規定之「因身心障礙情況，致無駕駛執照者」，於

　　權利保護之價值判斷上，並無差異，則是否仍須適用前揭財政部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

　　臺財稅第八八一八九六五九一號函釋，出具「因身心障礙情況致無法取得駕駛執照證明

　　」，自有斟酌之餘地。本件原處分機關逕以系爭車輛並非訴願人○○○所有而否准所請

　　，並未就訴願人○○○領有駕駛執照後因事故造成身心障礙之情形，是否得適用上開免

　　徵使用牌照稅之規定詳為查證，尚嫌率斷。從而，應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詳研

　　並函請財政部釋示後，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九十日內另為處分。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八十一條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劉興源

　　　　　　　　　　　　　　　　　　　　　　　　　　　　　　　　　　委員　黃旭田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一　　年　　八　月　　二　日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